
桃園國際機場停車場身心障礙者優惠停車作業查核規定 

中華民國 91年 11月 18日民用航空局空運站字第 091003292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28日桃機業字第 1131000867號函修正 

 

一、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及減少行動障礙，提供桃園國際機場

收費停車場優惠停車事宜，特訂定本規定。 

二、 身心障礙者本人駕駛所有車輛於桃園國際機場收費停車場停放

時，應依下列規定主動出示身心障礙手冊、駕駛執照、行車執

照（以下簡稱三證）等證件予以免費停車： 

(一) 車輛停放於 1、2、3、4號停車場，出場時親持三證正本

至該停車場服務台、管理室或車道出口處人工收費亭，經

管理員核對三證正本及車號無誤者。 

(二) 車輛停放於貨運區停車場，出場時親持三證正本至貨運 1

號停車場服務台，經管理員核對三證正本及車號無誤者。 

(三) 身心障礙者本人出國，當日車輛由其隨行者駛離停車場

者，進場時先親持三證正本至停車場服務台或管理室，經

管理員核對三證正本及車號無誤者。 

(四) 僅以當日當次停車為限，非當日停車者，應依停車時數繳

費。 

三、 身心障礙者無法自行開車，由其監護人或必要陪伴者載送身心

障礙者本人時，得依下列規定予以免費停車： 

(一) 車輛停放於 1、2、3、4號停車場，出場時持被載送者之

身心障礙手冊至停車場服務台、管理室或車道出口處人工

收費亭，經管理員認證確為載送身心障礙者。 

(二) 車輛停放於貨運區停車場，出場時持被載送者之身心障礙

手冊至貨運 1號停車場服務台，經管理員認證確為載送身

心障礙者。 

(三) 身心障礙者本人出國，當日車輛由其隨行陪伴者駛離停車

場者，進場時先持被載送者之身心障礙手冊至停車場服務

台或管理室，經管理員認證確為載送身心障礙者。 

(四) 僅以當日當次停車為限，非當日停車者，應依停車時數繳

費。 

四、 依本規定優惠停車，以一人一車為限，其餘應依規定繳費。違

反者，取消其優惠停車。證件不齊或無法證明者，恕不給予免

費。 

五、 身心障礙者不得將身心障礙手冊借與他人使用，如發現確有借

與他人冒用之情事，取消除依規定補費外，並取消其優惠停車



資格。 

六、 身心障礙者停車於身心障礙專用車位時請將身障車輛證明置於

車輛擋風玻璃前，以便管理。 

七、 身心障礙者本人駕駛或乘載身心障礙者本人之車輛，以自用車

為限，登記為營業車輛或非自然人所有之車輛不予優惠。但屬

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 身心障礙者本人駕駛之車輛為公司或商號所有，且身心障

礙者為該公司或商號負責人。 

(二) 身心障礙者個人營業或自備車輛靠行之計程車。 

(三) 乘載身心障礙者本人之車輛，屬個人營業或自備車輛靠行

之計程車，且其所有人與身心障礙者為同一戶籍內之親

屬。 

八、 本規定奉總經理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